
財團法人徐增壽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一、 財團法人徐增壽文教基金會為培育傳統戲曲優秀人材及幫助清寒學生安

心就學，特編此項獎學金以獎勵努力向學、富涵藝術天分的學子及優良

清寒學生。 

二、 本案獎學金依實際審查核定名單之頒發獎助學金給獲獎學生。 

三、 獎勵對象及金額： 

     本獎學金提供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系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就讀學 

     生均可提出，大學部4班每班2名、每名新台幣3,000元；高中部3班每班 

     2名，每名新台幣2,500元；國中部3班每班2名，每名新台幣1,500元；國 

     小部小六班2名，每名新台幣1,000元，名額共計22名。 

四、 本辦法如遇清寒優異學生及成績優異學生同時申請本獎學金時，優先以

清寒優異學生為主，本辦法所稱清寒學生適用對象優先順序如下： 

1、 低收入學生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3、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等 

4、 以上對象均須出示相關證明文件。 

五、 本獎助學每學期受理一次： 

第一學期：每年自9月15日起至10月15日止(大學部申請可順延一周)。 

第二學期：每年自3月1日起至3月30日止(大學部申請可順延一周)。 



六、 本獎學金採可追朔機制，例如：大一生可申請高三之獎學金，高一生可

申請國三之獎學金以此類推，申請成績以前一學期為主。 

七、申請規定： 

 1、大學部及高中部申請者學期總成績80分以上（術科成績須達85分以上、 

    學科成績須達75分以上）、國中部申請者學期總成績75分以上(術科成績 

    須達80分以上、學科須達75分以上）、國小部申請者學期總成績75分以上 

    （術科成績需達80分以上，學科成績須達75分以上）。若遇學期總成績分 

    數相同者以術科分數較高者為優先。 

 2、大學部及高中部申請當學期不得有曠課紀錄及記過處分，警告處分不得累     

    計超過3支、國中部及國小部不得有曠課紀錄及記過處分(含警告)。 

八、如各班申請名額有空缺時，可將該班名額釋出給其他班級符合資格之學 

生，調整方式將由本會評估審定。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學年度第   學期獎助學金申請書 

獎助學金名稱：財團法人徐增壽文化教基金會獎助學金 

申 

 

請 

 

人 

姓名  學號  前一學期總成績平均 
操行成績 

(請敘明獎懲情形) 

系科  班級  

學期總成績         分 
嘉獎     次 
小功     次 
大功     次 
警告     次 
小過     次 
大過     次 

術科學期成績         分 

學科學期成績         分 

家長 

電話 
 學生電話  

申 

 

請 

 

資 

 

格 

●獎學金名額：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者，原則各班 1 名(國小部五年級新生除外)。 

  申請資格： 

1. 大學部及高中部學期總成績 80分以上（術科成績須達 85分以上、學科成績須達 75分以上）

不得有曠課紀錄及記過處分，警告處分不得累計超過 3支。 

2. 國中部申請者學期總成績 75 分以上(術科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學科須達 75 分以上），不得

有曠課紀錄及記過處分(含警告)。 

3. 國小部申請者學期總成績 75分以上（術科成績需達 80分以上，學科成績須達 75分以上） 

，不得有曠課紀錄及記過處分(含警告)。 

附繳 

證明 

文件 

1、前一學期成績單（教務處核發）影本。 

2、請檢附本人之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3、清寒學生請檢附相關清寒證明 

審核 

單位 

系辦核章 班導師核章 系主任核章 

   

             謹  陳 
財團法人徐增壽文化教基金會 

                                           申請人：                     (請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